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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农业农村局

新农字〔2024〕26号 签发人：王庆军

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第 086号提案的答复

杨慎骄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 强化后期工程管护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

目质效”的提案收悉。经我局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完善管护制度

高标准农田三分建、七分管。我市始终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

护作为保障项目长久发挥效益的重要措施去抓。一是建立管护机

制。按照“县级抓总、部门指导、乡级管理、村级实施”的原则，

修订完善《新乡市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管护暂行办法》（新

高农领〔2021〕2 号），以村集体为依托，不断完善责任到人、

分工协作、执行高效的日常管护机制。二是明确管护人员。建立

健全“一长两员”（井长和管护员、维修员）管护队伍，由村支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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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任本村井长，牵头负责辖区内农田基础设施管理、检查、维

护等工作，设立村级管护员和维修员，具体负责农田基础设施的

运行管护，并对管护人员信息进行公布，畅通问题反馈渠道。截

至目前，全市共有“一长两员”管护队员 6000 余名。三是落实管

护经费。按照财政优先保障的原则，我市各县（市、区）每年将

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并积极争取上级管护奖

补资金，2023 年共争取省级管护奖补资金 854 万元，主要用于

损毁设施设备的修复，管护人员相关补助等，确保我市高标准农

田有章理事、有人管事、有钱办事。

二、提高管护主体的责任意识

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乡村振兴重要内容去抓，坚持把好事

办好、实事办实，全力推进我市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。

一是充分征求群众意见。在项目设计阶段，对拟建项目区进行全

方位实地勘察，充分征求项目区群众意见，摸清地块现状条件和

存在短板，并根据群众农业生产需求，结合当地种植结构编制初

步设计文件。同时，市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方机构，组织水利、

道路、林业、电力等有关专家组成项目设计评审组，真正将高标

准农田建设成为民生工程、民心工程。二是扎实开展工程验收。

项目完成后，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抽调相关人员进行项目初验，

初验合格后，由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有关专家，开展市级竣工

验收，通过查阅资料、工程检查、实地走访等形式，对项目实施、

工程质量、资金管理等内、外业进行全面验收，确保项目建一处、

成一处。三是规范项目移交程序。按照《河南省农田建设项目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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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实施办法》文件规定，项目建成后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设

计、施工、建立等参加单位，并联合乡、村两级代表，共同进行

项目移交，并签订相关移交协议，明确移交工程内容、数量、质

量，工程管护范围及责任人等，为后期管护奠定基础。

三、创新管护模式

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基础,管护利用是关键。我市积极引导多

方主体参与设施管护，拓宽管护资金来源，为农田基础设施管护

开辟新路径。一方面，吸引多方主体参与项目管护。在土地规模

经营的基础上，由新型经营主体负责项目区内的农田基础设施管

护，具体包括灌溉机井、喷灌设施、电力设施等工程的维修和养

护，管护费用由新型经营主体承担。同时，引入保险机制，有专

业保险公司进行托底，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投保，在农田基础设

施出现问题时，由村民直接联系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每乡镇确定

1名联系人，具体负责指导村集体进行报案理赔，村集体获取理

赔资金后，负责农田基础设施维修。截至目前，共完成理赔 18

起，赔偿金额 3.36万元，正在进行审核理赔金额 55万元。另一

方面，运营科技手段开展日常监管。在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过

程中，充分运用智能化、科技化手段，由专业公司开发“农事一

码通”小程序，并对农田基础设施赋码，由村支书担任“田长”，

通过手机小程序上报农田基础设施发现的问题，联系相关部门及

时维修，从而形成“田长吹哨、公司报到”响应机制，从而提升农

田管护效率。

四、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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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每年 11月定为全市“管护月”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政策宣

讲、技术指导、业务培训等管护宣传活动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一是认真开展项目排查。按照“五查”范围要求，利用机井平台

管理系统，组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“回头看”行动，重点对全

市农田机井、灌排渠道、电力设施等工程进行排查整改。二是积

极开展活动宣传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抓住关键环节，突出宣传重点，

在田间地头、入村路口悬挂标语横幅、印发宣传册，以及村委会

广播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护法规进行全方位的宣传讲解，营造

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。三是组织业务培训。举办高标准农田建设

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，组织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分管负责

同志、业务负责同志、重点乡镇、村代表等 200 余名学员参加培

训，讲解高标准农田管护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技术指导，并对“一

长两员”管护机制进行重点培训，提升管护人员业务水平，将“一

长两员”管护制度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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